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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根据《中山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中山大学本科教学管理规定》、《中山大学本科课程考试纪律管理细则》，为进一步端正学风考风，规范我院本科课程补考管理，保证课程考核质量，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述的课程，指我院为开课单位的本科课程。我院学生申请其他单位开课课程的补考（如数理化等公共课、临床理论课和见实习等），按学校制度和开课单位要求执行。
第三条  我院在每学期开学初安排上一学期的课程补考。补考安排通过本科教务管理系统等渠道通知，学生对照补考通知，报名申请参加面向本专业的补考。
第四条  在校学生毕业审核前，若某门课程的补考安排次数合计少于2次，或因多门课程补考时间冲突导致学生实际可参加次数少于2次的，学生可在期末考试周开始前的7天前，按照学院发布的途径，申请以参加本专业对应课程的期末考试作为补考；若某门课程的补考安排次数大于等于2次，但学生因个人原因实际参加补考次数少于2次的，不得申请以参加期末考试作为补考。
第五条  延毕、结业学生，在学校规定的补考次数范围内，可以申请参加补考，也可在期末考试周开始前的7天前，按照学院发布的途径申请以参加本专业对应课程的期末考试作为补考。
第六条  修读我院开课课程的院内学生，按照以下流程申请补考：
1. 符合学校关于在读、延毕期间补考条件的同学，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本科教务管理系统提交补考申请；如因特殊原因无法在系统提交申请的，在规定时间内填写并提交纸质申请表（详见附件）。
2. 符合学校关于结业补考条件的，在规定时间内按照我院发布的途径提交纸质申请表。
第七条  修读我院开课课程的其他学院学生，在按第六条申请前，应经过学籍所在院系审核同意。
第八条  我院在补考开始前公布通过补考审核的学生名单。凡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请并通过审核的学生，不得参加考试，违者按照扰乱教学秩序处理。
第九条  通过补考审核的学生，如因疾病等原因无法参加考试，我院学生须按《中山医学院本科课程缓考管理细则》申请缓考，其他学院学生按所在学院要求申请缓考，否则按缺考处理。
第十条  本细则从2024-1学期开始执行。补考课程的成绩登记、绩点计算、成绩公布、成绩复核等，按学校有关制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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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根据《中山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


、


《中山大


学本科教学管理规定》


、《中山大学本科课程考试纪律管理细


则》，


为


进一步


端正学风考风


，


规范我院


本科课程


补考管理，保


证课程考核质量


，


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述


的课程，


指


我院


为开课单位的本科课


程。我院学生申请其他单位开课课程的补考


（如数理化等公共


课、临床理论课和见实习等）


，按学校制度和开课单位要求


执行


。


 


第


三


条


  


我院


在每学期


开学初


安排


上一学期的课程


补考


。


补考安排通过


本科


教务管理


系统


等渠道通知，


学生对照补考


通


知


，报名


申请参加面向本专业的


补考


。


 


第


四


条


  


在校学生毕业审核前


，若


某门


课程


的


补考安排次


数合计少于


2


次，或因多门


课程


补考时间冲突导致


学生


实际可


参加次数少于


2


次的，


学生


可在期末考试周


开始


前的


7


天


前，


按照学院发布的途径


，


申请


以


参加


本专业


对应课程的期末考试


作为补考


；


若


某门课程的补考安排次数


大于等于


2


次，但学生


因个人原因实际参加补考次数少于


2


次的，不得申请


以


参加期


末考试


作为补考


。


 


第


五


条


 


 


延毕、


结业学生


，在学校规定的补考次数范围内，


可以申请参加补考，也可在期末考试周


开始


前的


7


天


前，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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